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东城综强催字〔2025〕第21-0003号
公告送达（东莞市航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航宇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你（单位）违反城市管理方面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因无法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东城综强催字〔2025〕第21-0003号)。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催告书内容如下:
一、因你（单位）未经核准擅自处置（运输）城市建筑垃圾，本机关于2025年3月27日对你（单位）作出了给予警告，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12500元)的处罚决定，决定书文号为东城综处字[2025]第21-0005号。你（单位）逾期未履行义务。
[bookmark: _GoBack]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六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1、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伍佰元整(12500元)交至指定银行;2、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加处罚款交至指定银行(加处罚款的计算日期为行政处罚决定履行期满次日起至本催告书作出之日止)。
三、你（单位）逾期仍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四、你（单位）可在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到东莞市中堂镇群英路9号进行陈述或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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